附件
福州市闽侯生态环境局
2026年环境监测仪器设备采购清单及基本配置要求
一、　拟采购监测仪器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噪声分析仪
	套
	1
	

	2
	超低浓度颗粒物采样枪
	套
	1
	

	3
	非甲烷总烃采样系统
	套
	1
	

	4
	冷藏箱柜
	套
	1
	


二、监测仪器基本配置要求
（一）噪声分析仪
[bookmark: _GoBack]1、仪器用途：
    适用于Lxyi、Lxyp、Lxeq、Lxmax、Lxmin、LxN、SD、SEL、等指标（x为A，C，Z，y为F,S,I，N为1～99用户可选的整数）的测量。执行标准：GB/T 3785.1-2023（IEC 61672）1级。
2、配置要求：
    包括声级计主机、电源适配器、蓝牙打印机、2.7米测试杆、5米延伸线缆、合格证、说明书。内置电池，方便外出携带。标配蓝牙打印机可通过蓝牙打印数据，数据结果包含二维码，可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二）超低浓度颗粒物采样枪
1、仪器用途：
    适用于该设备是配套烟尘采样器进行固定污染源低浓度颗粒物的采样装置。执行标注：《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2、配置要求：
    搭配烟尘采样器配套测定固定污染源低浓度的颗粒物。满足HJ 836-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的要求。搭配可拆卸空白管。搭配延长管，长度不低于3米。兼容47mm滤膜、3#滤筒。带有皮托管可测量流速、烟温。
（三）非甲烷总烃采样系统
1、仪器用途：
    采用气袋法采集固定污染源废气及环境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以及其它适合气袋法采集有毒有害气体的采样器。可用于环保、卫生、劳动、安检、军事、科研、教育等领域采集温度低于150℃的污染源废气。
2、配置要求：
    需满足《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HJ 732-2014）标准要求。采样气袋体积不小于10L。具有连续采样和瞬时采样功能。自带锂电池，支持长时间采样。配置全程伴热可控温120℃±5℃的伴热管。
（四）冷藏箱柜
1、仪器用途：
    适用于存放标准物质、药品、水样等
2、配置要求：
    体积不小于350L
